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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資料

董事會

執行董事

林金村先生（主席兼總裁）

周秋月女士（副總裁）

林元瑜先生（首席執行官）

非執行董事

林薏竹女士

劉芳均女士

獨立非執行董事

賴崇慶先生

呂鴻德先生

董清銓先生

審核委員會

賴崇慶先生（主席）

呂鴻德先生

董清銓先生

薪酬委員會

林金村先生（主席）

周秋月女士

賴崇慶先生

呂鴻德先生

董清銓先生

首席財務官

胡思蓉女士

合資格會計師及公司秘書

陳燕鳳女士

核數師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執業會計師

香港中環

金融街8號

國際金融中心二期18樓

香港法律顧問

眾達國際法律事務所

香港皇后大道中15號

置地廣場

公爵大廈29樓

主要往來銀行

華南銀行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交通銀行

招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商業銀行

中國農業銀行

南洋商業銀行

註冊辦事處

Scotia Centre

4th Floor

P.O. Box 2804

George Town

Grand Cayman

Cayman Is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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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總辦事處

台灣

台北縣

汐止市

大同路2段165號5樓

香港總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點

香港

灣仔港灣道1號

會展廣場辦公大樓

42樓4207室

主要股份過戶及登記處

Butterfield Fund Services (Cayman）Limited

Butterfield House

68 Fort Street

George Town, Grand Cayman

Cayman Islands

香港股份過戶及登記分處

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

皇后大道東183號

合和中心

17樓1712-1716室

投資者關係

台灣

台灣

台北縣

汐止市

大同路2段165號5樓

電話： (886) (2) 8692 6611 內線41

傳真： (886) (2) 8692 6477

香港

香港

灣仔港灣道1號

會展廣場辦公大樓

42樓4207室

電話： (852) 2598 1308

傳真： (852) 2598 1808

網址

www.capxongroup.com

股份代號

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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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書

尊敬的各位股東：

資訊產品市場的多元應用與發展帶動了電子零組件的市場規模持續成長，同時在二

零零六年，手機及消費性電子產品的需求因新興市場的興起而大幅成長，也帶動了

被動元件市場的成長。

然而微利時代的來臨，電子產業已從少量、多樣化、高利潤的專業市場轉變為大量、

低利潤的消費性市場，同時也因全球原材料價格持續上漲，牽動電子產業之生產成

本考量，或為配合下游廠商就地供貨，或為尋求廉價人力、土地資源等，而致生產

據點外移，於是乎生產體系轉移中國大陸成為必然趨勢。

以台灣製造商而言：中國大陸的策略性位置、生產成本優勢、具龐大發展潛力的消

費市場；以及香港投資市場的國際化和集資運用的廣度，衡酌各方因素之下，形成

台灣研發、中國製造而香港集資的三足鼎立之勢。

回頭來看凱普松國際電子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成立，經重組旗

下各子公司後，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五月七日成功在香港聯合交易所主板上市。自

上市以來，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積極投入內地生產技術研發及生產

設備的擴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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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生產研發方面，延續本集團的經營策略：垂直整合陽極箔及電容器上、下游生產

鏈。本公司位於湖北的附屬公司凱普松電子科技〈宜昌三峽〉有限公司從事腐蝕箔及

化成箔的生產銷售，目前擁有二十八條腐蝕生產線和二十六條化成生產線；位於內

蒙古包頭的凱普松電子科技〈包頭〉有限公司則於二零零七年七月完成三十條化成生

產線，其專注於陽極化成箔的生產銷售。陽極箔的產量不但充分供應內需，同時逐

步投入中國龐大市場，擴充銷售渠道，二零零七年上半年銷售業績約佔本集團總銷

售額13.77%。關於電容器的研發改良，集團亦以表面封裝型電容器及固態電容器的

生產銷售作為開發鋁電解電容器市場向上提升的指標。

未來本集團的業務目標是成為高品質陽極箔的製造及供應商，並持續提升國內外鋁

電解電容器市場供應的領導地位。本集團將更有效結合經營團隊，集思廣益，守成

並創新，穩固本集團既成的基礎與優勢，同時朝向國際化的市場供應角色邁進；竭

思擘畫，結合運用中、港、台三地經營優勢，並為全體股東創造更大利潤。

主席

林金村

香港，二零零七年九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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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人民幣並非可自由兌換之貨幣。然而，中國政府可能會採取措施，致使未來

人民幣與現行或過去之匯率出現重大差異。

僱用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僱員共有3,561名，本期間的員工成本（包括董事

酬金）約為38,790千元人民幣。薪金、花紅及福利乃參酌市場條款及因應個別僱員之

表現、資歷及經驗而釐定。

未來計劃及展望

本集團未來將致力成為世界級高品質陽極箔製造商，同時以垂直整合生產之規模經

濟強化並提升集團在鋁質電解電容器市場供應商之領導地位。有鑑於此，本集團之

經營策略將著重於推行以下計劃：

一 .擴大產能

1. 鑒於高品質陽極箔在中國的需求增長及整體較高利潤，擬擴充陽極箔產量及

銷售渠道，使其銷售額於二零零八年或之前達到本集團之外部總銷售額的

35%。本集團擬於二零零七年及二零零八年透過為其宜昌生產設施添置約二

十條陽極腐蝕箔生產線，投資合共約70,000,000港元。此外，本集團已開始於

內蒙古自治區包頭興建一新生產廠房，安裝四十條陽極化成箔生產線，預計

總投資約為174,800,000港元，並於二零零七年七月已有三十條化成生產線陸

續投產。

2. 為實現更大規模經濟，維持市場地位，同時考慮新類型電容器（表面封裝型及

固態聚合物型電容器）的增長需求，本集團將致力於每年繼續擴展約20%其於

深圳的鋁質電解電容器（特別是基板自立型、表面封裝型及固態聚合物型電容

器）的總產量，並更換陳舊或過時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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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發成本節省措施及開發新產品及市場

本集團研發部門致力尋求技術開發及創新，並將繼續改進產品質素及大幅降低整

體生產成本藉以維持業界競爭力。

1. 為自高品質陽極箔市場獲得重大市場份額，本集團將致力於提高陽極箔產品

的電容。本集團的研發項目將專注促使中壓陽極箔及高壓陽極箔的電容分別

由2.0μF/cm2提高至2.2μF/cm2及由0.75μF/cm2提高至0.8μF/cm2；及開發低壓

陽極箔產品，以達致市場標準電容85μF/cm2。

2. 就鋁質電解電容器而言，本集團將繼續開發具較小尺寸、較高工作溫度及較

長使用壽命的新產品，並將集中開發新規格固態聚合物鋁質電解電容器產品。

預期成功申請ISO/TS-16949證書後，本集團亦將於二零零八年開發用於汽車電

子控制面板之相關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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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審閱報告

香港中環金融街8號

國際金融中心2期18樓

致凱普松國際電子有限公司董事會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緒言

吾等已審閱截於第15至36頁之中期財務資料，此中期財務資料包括凱普松國際電子

有限公司（「貴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貴集團」）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之簡明

綜合資產負債表，以及截至該日止六個月之相關簡明綜合損益表、簡明綜合權益變

動表及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及說明附註。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規

定編製中期財務資料之報告須遵守有關條文及由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佈之國際會

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

董事須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編製及呈報本中期財務資料。吾等之責任則為根據

審閱結果，對本中期財務資料發表結論，並按照雙方協定之應聘條款僅向整體董事

會報告吾等之結論，除此之外本報告別無其他目的。吾等不會就本報告之內容向任

何其他人士負上或承擔任何責任。

審閱範圍

吾等已按照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閱聘用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之獨立核數

師執行之中期財務資料審閱」進行審閱工作。審閱中期財務資料包括主要向負責財務

及會計事宜之人員作出查詢，及進行分析性及其他審閱程序。審閱之範圍遠較根據

香港審計準則進行之審計範圍為小，故不能令吾等可保證吾等知悉在審計中可能發

現之所有重大事項。因此，吾等並無發表審計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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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根據吾等之審閱，吾等並無發現任何事項令吾等相信中期財務資料在各重大方面未

有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編製。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

執業會計師

香港

二零零七年九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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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5 480,103 377,880
銷售成本 (360,313) (297,793)

毛利 119,790 80,087

其他收入及盈利 5 1,615 1,153
銷售及分銷成本 (17,736) (14,511)
管理費用 (38,336) (19,332)
其他費用 (3,899) (5,327)
融資收益 2,884 961
融資成本 (17,806) (12,636)
匯兌（虧損）／盈利淨值 (4,083) 938

除稅前溢利 6 42,429 31,333

所得稅開支 7 (7,222) (3,204)

期內溢利 35,207 28,129

應佔︰
母公司之股權持有人 32,903 26,260
少數股東權益 2,304 1,869

35,207 28,129

股息
建議中期股息 8 24,748 －

母公司之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9

－基本（人民幣分） 4.72 4.15

－攤薄（人民幣分） 4.71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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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 694,095 648,632

預付土地租賃款 10 29,249 23,511

無形資產 13,418 14,201

投資物業 11,893 12,340

抵押存款 7,794 7,450

756,449 706,134

流動資產

存貨 198,821 174,882

應收貿易賬款 11 326,478 269,370

應收票據 12 11,897 10,686

預付款、按金及其他應收款 58,198 54,260

應收關聯人士款項 17 9,727 34,927

遞延稅項資產 784 481

抵押存款 13 50,718 51,414

現金及銀行結餘 13 212,753 77,105

869,376 673,125

總資產 1,625,825 1,379,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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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權益及負債

母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之權益

已發行股本 14 82,244 250,748
儲備 644,374 218,492
建議中期股息 8 24,748 －

751,366 469,240
少數股東權益 8,744 73,648

總權益 760,110 542,888

非流動負債

計息銀行貸款 208,774 239,205
退休金負債 6,556 6,499

215,330 245,704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款項及應付票據 15 151,183 132,161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49,504 37,466
計息銀行貸款 416,453 357,717
應付關聯人士款項 17 27,147 57,503
應付所得稅 6,098 5,820

650,385 590,667

865,715 836,371

權益及負債合計 1,625,825 1,379,259

流動資產淨值 218,991 82,458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975,440 788,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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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母公司之權益持有人應佔

購股權 法定儲備 建議中期 少數股東

已發行股本 資本儲備 儲備 基金 匯兌儲備 保留溢利 股息 合計 權益 總權益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於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 208,375 1,960 － 38,772 15,372 125,385 － 389,864 71,141 461,005

期內溢利 － － － － － 26,260 － 26,260 1,869 28,129

發行股份 9,870 － － － － － － 9,870 － 9,870

已宣派股息 － － － － － (9,052) － (9,052) (4,071) (13,123)

自保留溢利轉入 － － － 2,570 － (2,570) － － － －

資本儲備 － (210) － － － － － (210) － (210)

匯兌差額 (609) － － 51 1,454 － － 896 － 896

於一間附屬公司之權益增加 771 － － － 327 － － 1,098 (1,098) －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 218,407 1,750 － 41,393 17,153 140,023 － 418,726 67,841 486,567

母公司之權益持有人應佔

購股權 法定儲備 建議末期 少數股東

已發行股本 資本儲備 儲備 基金 匯兌儲備 保留溢利 股息 合計 權益 總權益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 250,748 1,665 － 49,666 17,717 149,444 469,240 73,648 542,888

期內溢利 － － － － － 32,903 － 35,903 2,304 35,207

收購少數股東權益 － － － － － － － － (66,909) (66,909)

已付少數股東股息 － － － － － － － － (299) (299)

發行股份 82,244 447,776 － － － － － 530,020 － 530,020

發行股份開支 － (11,150) － － － － － (11,150) － (11,150)

以股權支付之購股權安排 － － 783 － － － － 783 － 783

完成股份交換後撥回

附屬公司之繳足股本 (250,748) (31,954) － － － － － (282,702) － (282,702)

建議中期股息 － － － － － (24,748) 24,748 － － －

自保留溢利轉入 － － － 3,167 － (3,167) － － － －

匯兌差額 － － － － 12,272 － － 12,272 － 12,272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 82,244 406,337 783 52,833 29,989 154,432 24,748 751,366 8,744 76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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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業務現金淨流入 31,886 18,243

投資業務現金淨流出 (74,548) (59,479)

融資業務現金淨流入 173,032 31,95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淨增加（減少） 130,370 (9,280)

匯兌調整 5,846 1,657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88,939 105,117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25,155 97,49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結餘分析

現金及銀行結餘 212,753 97,006

於取得時距原到期日少於三個月之抵押存款 12,402 488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25,155 97,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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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企業資料及主要業務

本公司之註冊辦事處位於Scotia Centre, 4th Floor, P.O.Box 2804, George Town, Grand

Cayman, Cayman Islands。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以下統稱「本集團」）主要從事生產鋁質電解電容器及鋁箔（製造電解

電容器之主要原材料）。

2. 重組

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十四日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

公司。本公司之股份自二零零七年五月七日（「上市日期」）起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

交所」）主板上市。

根據本集團為準備本公司之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而整頓本集團架構所進行之集團重組（「重

組」），本公司成為現時組成本集團之附屬公司之控股公司。重組主要涉及收購由林氏家族

成員（即本公司董事林金村先生、周秋月女士、林元瑜先生、劉芳均女士及林薏竹女士）直

接或間接擁有之公司。重組之詳情載於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刊發之招股章程

（「招股章程」）。

重組受共同控制之公司後，本集團被視為持續經營之集團。因此，重組已採用合併會計法

列賬；據此，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假設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已成

為組成本集團旗下各公司之控股公司，而非自重組完成當日起計。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及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比較數字亦已根據同一基準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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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按照由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

佈的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編製。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無包括年度財務報表所規定之所有資料及披露，及應與招股章程一併

閱讀。

重大會計政策

編製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之會計政策及編制基準與招股章程中所採用者一致，惟已採納以下

所述之新準則及詮釋除外。採納該等準則及詮釋對本集團之財政狀況或表現並無任何重大

影響。

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

以下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有所影響，並於本期間之中期財務報表首次

採納。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 資本披露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 金融工具︰披露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8號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的範圍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9號 嵌入式衍生工具的重估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10號 中期財務報告及減值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涉及披露有關本集團管理資本之目標、政策及程序之定性資料，

有關本公司認定資本之定量數據，及符合任何資本要求及不符合之後果。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規定須作出有關披露，以協助財務報表讀者評估本集團財務工具

之重要性，及由該等財務工具所帶來之風險性質及程度，並已將國際會計準則第32號之多

項披露規定綜合在內。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8號規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適用於收取商品或服務之特定

交易，並要求公司使用基於股份支付之公允價值和收到（或將會收到）可辨別商品或服務在

授予日的公允價值之差額，對收到之不可辨別商品或服務進行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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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續）

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續）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9號規定對嵌入式衍生工具之存在進行評估之日期應為公司首

次成為合同一方當日，只有在合同出現重大變更，會重大地影響現金流時，才需進行重估。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10號禁止公司轉回前一個中期確認與商譽、權益工具投資或以

成本記錄之金融資產有關之減值損失。

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

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已頒佈若干非強制於此等財務報表採納之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

準則。本集團並無於此等財務報表提早採納該等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業務分類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11號 集團及庫存股份交易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12號 服務優惠安排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13號 客戶獎勵計劃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14號 國際會計準則第19號－對界定利益資產、

最低資金規定及其相互作用之限制

國際會計準則第23號（修訂） 借貸成本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須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應用，規定披露

本集團之業務分類，使其財務報表使用者能評估其從事之業務之性質及財務影響，以及其

經營業務所在之經濟環境。此項準則規定根據實體主要決策者為分配資源至分部及評估其

表現而進行日常審閱之內部報告識別經營分部。

國際會計準則第23號（修訂）須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應用，規定直

接因收購、興建或生產合資格資產而產生之借貸成本之會計處理方法乃成為該資產成本之

一部份，其他借貸成本則確認為開支。此項修訂亦取消就借貸成本所採納之會計政策之披

露。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11號、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12號、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

員會第13號及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14號須分別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一日、二零零八年

一月一日、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日及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應用。本集

團正在評估首次採納該等新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直至目前為止，所得之結論為採納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或會導致新訂或經修訂之披露，而該等新訂或經修訂之國際財務

報告準則不大對本集團之經營業績及財政狀況有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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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類資料

分類資料按以下兩種分類方式呈報：(i)主要分類資料呈報方式乃按業務分類劃分；及(ii)次

要分類資料呈報方式乃按地區分類劃分。

本集團營運之業務乃按其業務性質及所提供之產品及服務獨立組織及管理。本集團每個業

務分類代表一個策略性業務單位，所提供之產品須受到與其他業務分類有別之風險及回報。

業務分類詳情之概要如下︰

(i) 電容器分類乃從事製造及銷售電容器；及

(ii) 鋁箔分類乃從事製造及銷售鋁箔。

在決定本集團之地區分類時，收益乃按客戶所處位置撥入有關分類。

各分類間之銷售及轉讓乃經參考與第三者交易時之售價，按當時現行之市價進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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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類資料（續）

業務分類

下表呈列本集團業務分類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及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收益及溢
利。

電容器 鋁箔 對銷 合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分類收益︰
外部客戶銷售 414,015 66,088 － 480,103
分部間銷售 － 212,694 (212,694) －
其他收益 431 315 － 746

合計 414,446 279,097 (212,694) 480,849

分類業績 53,172 24,686 (661) 77,197

利息收入及未分配盈利 3,753
企業及其他未分配開支 (16,632)
融資成本 (17,806)
匯兌虧損淨值 (4,083)

除稅前溢利 42,429
所得稅開支 (7,222)

期間溢利 35,207

截至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分類收益︰
外部客戶銷售 350,657 27,223 － 377,880
分部間銷售 － 176,239 (176,239) －
其他收益 319 － － 319

合計 350,976 203,462 (176,239) 378,199

分類業績 23,787 25,716 (2,940) 46,563

利息收入及未分配盈利 1,795
企業及其他未分配開支 (5,327)
融資成本 (12,636)
匯兌盈利淨值 938

除稅前溢利 31,333
所得稅開支 (3,204)

期間溢利 28,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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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類資料（續）

地區分類

下表呈列本集團之地區分類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及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收益資

料︰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外部客戶銷售︰

中國內地 343,789 301,106
台灣 61,454 18,444
其他亞洲國家 53,498 44,495
歐洲 17,578 11,143
美利堅合眾國 3,784 2,692

480,103 377,880

5. 收益、其他收入及盈利

收益亦為本集團之營業額，指已售貨品之發票價值扣除退貨及折扣及增值稅（「增值稅」）後

之價值；及所提供之服務價值經扣除營業稅及附加稅後之價值。

收益、其他收入及盈利之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貨品銷售 480,103 377,880

其他收入及盈利

銷售材料之收入 746 319
總租金收入 320 592
其他 549 242

1,615 1,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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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之除稅前溢利乃經扣除／（計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銷售成本 360,313 297,793
折舊 26,419 20,867
預付土地租賃款之攤銷 272 221
無形資產之攤銷 783 431
投資物業之折舊 53 57
存貨減值至可變現淨值 － 508
核數師酬金 999 108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之酬金） 38,790 31,273
匯兌差額淨值 4,083 (938)
應收呆壞賬撥備 1,609 1,007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之虧損 284 2,375

7. 所得稅開支

所得稅開支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及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之主要組成部分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台灣 3,946 859
即期－中國內地 3,579 2,400
遞延 (303) (55)

期內稅項總支出 7,222 3,204

中國企業所得稅已根據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按各附屬公司適用之稅率計算。本公司若干於
中國經營之附屬公司合資格享有若干稅務優惠期及優惠，包括形式通常為於首個獲利年度
起之後兩年獲豁免繳稅，及於隨後三年按適用之稅率享有稅項減半之稅務優惠期及優惠。

香港利得稅根據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7.5%（二零零六年︰17.5%）之稅率計算。由於本
集團於兩段期間內並無須繳付香港利得稅之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台灣所得稅按25%之稅率計算（二零零六年︰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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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建議中期－每股3港仙 24,748 －

建議中期股息乃根據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的已發行股份（即844,559,841股）計

算。

9. 母公司之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期內溢

利約人民幣32,903,000元及期內已發行每股面值0.1港元之股份之加權平均數696,369,786股

（經調整以反映根據股份發售而發行之股份）計算。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股權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約人

民幣26,260,000元，並假設因重組而已於整個期間發行633,359,841股每股面值0.1港元之普

通股而計算。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攤薄盈利乃根據期內母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期

內溢利約人民幣32,903,000元計算。用於計算之股份加權平均數乃按用作計算每股基本盈

利之期內已發行股份數目，及假設全部攤薄潛在股份被視為已行使或轉換為普通股而按零

代價發行的股份加權平均數計算。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以下項目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用作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

母公司之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 32,903 26,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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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母公司之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續）

股份數目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用作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股份加權平均數 696,369,786 633,359,841

攤薄潛在股份之影響︰

購股權 2,715,087 －

699,084,873 633,359,841

由於期內並無潛在攤薄普通股，故並無呈列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攤

薄盈利。

10.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預付土地租賃款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若干銀行貸款乃以本集團賬面值合共人民幣330,924,000

元（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214,111,000元）之物業、廠房及設備作抵押。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購置之物業、廠房及設備（包括在建工程）總

成本約人民幣72,420,000元（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人民幣47,306,000元）。本集團亦於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支付預付土地租賃款約人民幣6,010,000元（二零零六

年六月三十日︰人民幣3,935,000元）。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已出

售為數人民幣363,000元（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人民幣15,828,000元）之物業、廠房及設

備。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尚未獲得位於深圳及包頭之樓宇的房權證，該等樓宇之

賬面淨值分別為人民幣86,910,000元（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85,294,000元）

及人民幣33,626,000元（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33,249,000元）。董事預期，

本集團可於二零零七年底前取得有關樓宇之房權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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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應收貿易賬款

本集團主要以信貸方式與其客戶訂定貿易條款，唯一般會要求新客戶預付款項。信貸期一

般為30至180天。每個客戶均有一個信貸上限。

於結算日，本集團應收貿易賬款基於發票日期（扣除呆壞賬撥備）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60天之內 170,312 125,624

超過60天但在90天內 64,065 55,159

超過90天但在180天內 77,647 80,515

超過180天但在270天內 11,189 6,765

超過270天但在360天內 2,253 1,217

超過360天 1,012 90

326,478 269,370

12.應收票據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為數人民幣5,175,000元（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4,382,000元）之應收票據乃抵押以取得本集團之銀行借款。

本集團之應收票據均於3個月內到期。

13.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及抵押存款

存在銀行之現金根據銀行每日存款利率賺取浮動利息。根據本集團對現金需求之急切性，

短期定期存款之期限為一日至三個月不等，以分別賺取不同之短期存款利息。現金及現金

等價物及抵押存款之賬面值與其公允價值相若。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分別為數人民幣10,865,000元及人民幣47,647,000元之

抵押定期存款已存於銀行，以發行應收票據及銀行借款（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

民幣15,262,000元及人民幣43,602,000元）。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人民幣計值之現金及銀行結餘

及抵押款分別為人民幣188,443,000元及人民幣109,143,000元。人民幣不可自由兌換為其

他貨幣，但根據中國內地實施之《外匯管理條例》及《結匯、售匯及付匯管理規定》，本集團

獲准透過獲授權從事外匯業務的銀行將人民幣兌換為其他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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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已發行資本

股份數目 面值

人民幣千元

法定︰

每股面值0.1港元之普通股

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及

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之結餘 1,500,000,000 146,071

已發行及繳足︰

每股面值0.1港元之普通股

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一年之結餘 156 －

於二零零七年四月四日發行 486,326,189 47,359

於二零零七年四月九日發行 42,449,502 4,134

於二零零七年四月十三日發行 104,583,994 10,184

於二零零七年五月七日發行 211,200,000 20,567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之結餘 844,559,841 82,244

本公司分別於二零零七年四月四日、二零零七年四月九日及二零零七年四月十三日按總認

購價44,513,753.84美元發行486,326,189股、42,449,502股及104,583,994股之每股面值0.1

港元股份予林氏家族之成員、由林氏家族直接或間接持有之公司及少數股東。

根據本公司之股份發售，本公司於上市日期以代價每股0.93港元發行211,200,000股之每股

面值0.1港元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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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

應付貿易賬款乃不計息及通常於30至60天內結清。

於結算日，本集團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基於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60天之內 65,648 62,772

超過60天但在90天之內 36,739 14,588

超過90天但在180天之內 24,078 43,015

超過180天但在270天之內 12,328 4,405

超過270天但在360天之內 5,540 1,479

超過360天但在450天之內 3,066 2,633

超過450天 3,784 3,269

151,183 132,161

16.基於股份之付款

於二零零七年四月三日，本公司批准及採納首次公開售股前購股權計劃，授權董事會可酌

情於本公司股份上市前向任何於授出購股權時全職受僱於本集團之行政人員、董事及／或

僱員授出購股權。於二零零七年四月十七日（「授出日期」），14,900,000份購股權已授予本

集團若干行政人員、僱員及董事。

根據首次公開售股前購股權計劃，授出之購股權須按不同批次歸屬予有關承受人，即20%

之購股權將於授出日期第一週年日按行使價每股0.465港元歸屬；20%之購股權於授出日期

第二週年日（「第二批」）按行使價每股0.465港元歸屬；及60%之購股權於授出日期第三週

年日（「第三批」）按行使價每股0.465港元歸屬。董事會可根據由董事釐定有關承受人於緊

接有關批次購股權歸屬前一年之表現，全權酌情上調或下調第二批及第三批歸屬之購股權

百分比。購股權可於二零零七年四月十七日至二零一二年四月十六日購股權行使期間內任

何時間全部或部份行使，惟於歸屬日期後12個月屆滿之日前不得行使任何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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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基於股份之付款（續）

購股權於授出日期之公允價值乃考慮購股權授出之條款及條件後，按二項式定價模式估計。

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於授出日期授出之購股權之公允價值乃使用以下假設估計︰

股息率(%) 3.4

波幅 (%) 50.86

利率 (%) 4.103

到期日（年） 4.948

行使價（港元） 0.465

次佳行使因素 3

於二零零七年四月三日，本公司亦批准及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授權董事會可酌情於授出

購股權予有關人士時為本公司或任何附屬公司之行政人員、僱員、董事（包括非執行董事

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顧問、諮詢人及／或代理之人士授出購股權。自本公司採納該購股

權計劃後，並無授出任何購股權。

17.關聯人士交易

本集團於期內與關聯人士有以下重大交易︰

(a) 經常性交易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公司名稱 交易性質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倫揚有限公司 (i) 採購原材料 (a) 16,616 14,035

豐裕科技有限公司 (ii) 分包費用 (b) 8,985 7,535

豐賓電子科技

（仁化）有限公司 (iii) 分包費用 (b) 6,751 6,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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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關聯人士交易（續）

(a) 經常性交易（續）

附註︰

(i) 倫揚有限公司董事亦為本公司董事。

(ii) 豐裕科技有限公司（「豐裕科技」）之兩名董事亦為本公司董事。

(iii) 豐賓電子科技（仁化）有限公司乃豐裕科技有限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

(a) 董事認為，原材料採購價乃由本集團及關聯人士按一般商業條款協商釐定。

(b) 關聯人士所收取之分包費用乃基於雙方議定之條款。

(b) 非經常性交易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公司名稱 交易性質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中佳有限公司 (i) 採購原材料 (b) － 2,639

採購退貨 (b) 2,635 －

永亞行有限公司 (ii) 銷售貨品 (c) 8,201 59,375

採購原材料 (a) 6,788 43,290

昇駿有限公司 (iii) 銷售貨品 (c) － 26,791

採購原材料 (a) － 27,701

信偉有限公司 (iii) 採購原材料 (a) － 41,616

銷售貨品 (c) － 37,725

宏源電子（深圳）有限公司 (iii) 採購原材料 (d) － 28,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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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關聯人士交易（續）

(b) 非經常性交易（續）

附註︰

(i) 中佳一名股東乃本公司董事。

(ii) 永亞行有限公司（「永亞行」）一名股東亦為本公司董事。

(iii) 董事認為，該等公司受到林金村重大影響。

(a) 董事認為，採購原材料乃基於雙方議定之條款，近似等於原材料成本加百分之三至

百分之五漲價。

(b) 董事認為，採購原材料及貨品乃基於雙方議定之條款。

(c) 董事認為，向關聯人士銷售貨品乃經雙方按一般商業條款協商釐定。

(d) 董事認為，向關聯人士採購原料乃經本集團與關聯人士按一般商業條款協商釐定。

(c) 本集團之關聯人士提供之擔保

本集團之關聯人士及各董事已就本集團獲得之銀行借貸提供如下企業擔保︰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本集團已獲以下人士提供擔保︰

豐賓電子科技（仁化）有限公司，林金村 － 20,000

林金村 22,343 27,256

林金村、周秋月 23,353 85,093

45,696 132,349

上述由本集團之關聯人士及各董事提供之擔保之屆滿日期乃介乎二零零七年五月至二

零零九年八月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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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關聯人士交易（續）

(d) 應收／應付關聯人士結餘

應收關聯人士 應付關聯人士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深圳市凱普松電子有限公司 － 9,085 70 －

昇駿有限公司 － － 31 3,327

永亞行有限公司 － 25,842 5,669 －

信偉有限公司 － － 1,001 9,745

周秋月 － － 130 1,212

林元瑜 － － － 1,387

豐裕科技 － － 8,851 10,687

中佳有限公司 2,573 － － 1,839

宏源電子（深圳）有限公司 － － － 11,680

豐賓電子科技（仁化）有限公司 2,517 － － 2,303

倫揚有限公司 － － 11,395 13,135

冠捷國際有限公司 4,627 － － 1,096

林金村 － － － 1,092

9,727 34,927 27,147 57,503

關聯人士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應付及應收結餘均

為免息，無擔保及無固定還款期。

(e) 本集團主要管理人員之薪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短期僱員福利 3,562 2,026

僱傭後福利 76 66

主要管理人員之薪酬合計 3,638 2,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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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經營租賃安排

(a) 作為出租人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根據不可撤銷經營租
賃並無重大未來最低租金總額。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一年內 324 644
二至五年內（包括首尾兩年） － 77

324 721

(b) 作為承租人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一年內 591 467
二至五年內（包括首尾兩年） 156 293

747 760

19.資本承擔

除以上所述之經營租賃承擔外，本集團於結算日有以下資本承擔︰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已訂約但尚未撥備︰
－收購土地及樓宇 1,360 3,080
－收購廠房及機器 16,335 16,570

17,695 19,650

20.簡明綜合財務報告之批准

此等已審閱之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已於二零零七年九月十一日由董事會批准及授權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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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

（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

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該等條文被當作或視為

擁有之權益或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登記於該條例規定存置之

登記冊之權益或淡倉，或根據《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準守則」）

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如下︰

持有已發行

董事／最高 身分及 股份數目(a)及佔已發行 於相關 總權益(a)及佔已發行

行政人員姓名 權益性質 股份概約百分比(b)(1) 股份之權益 股份概約百分比(b)(1)

(a) (b) (a) (b)

林金村先生 實益擁有人 101,657,378 66.90 3,200,000(3) 570,473,947 67.55

受控制法團權益 395,360,783(2) －

配偶權益 67,955,786 2,300,000(3)

周秋月女士 實益擁有人 67,955,786 66.90 2,300,000(3) 570,473,947 67.55

受控制法團權益 395,360,783(2) －

配偶權益 101,657,378 3,200,000(3)

林元瑜先生 實益擁有人 13,161,622 2.38 1,900,000(3) 22,890,615 2.71

配偶權益 6,928,993 900,000(3)

林薏竹女士 實益擁有人 9,429,777 1.12 900,000(3) 10,329,777 1.22

劉芳均女士 實益擁有人 6,928,993 2.38 900,000(3) 22,890,615 2.71

配偶權益 13,161,622 1,900,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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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已發行

董事／最高 身分及 股份數目(a)及已發行 於相關 總權益(a)及已發行

行政人員姓名 權益性質 股份概約百分比(b)(1) 股份之權益 股份概約百分比(b)(1)

(a) (b) (a) (b)

董清銓先生 實益擁有人 126,000 0.01 － 126,000 0.01

胡思蓉女士 實益擁有人 243,991 0.03 900,000(3) 1,143,991 0.14

附註︰

(1) 該百分比乃根據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之已發行股份總數（即844,559,841股）計

算。

(2) 林金村先生及周秋月女士分別被視為於由Superior Skill International Limited、Union Glory

Management Limited、 Jet Link Group Limited及虹祐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之合共

395,360,783股股份中擁有權益。該等法團由林金村先生及／或周秋月女士控制。

(3) 該等權益指於本公司授出之購股權之相關股份擁有之權益，有關詳情載於「首次公開售股

前購股權計劃及購股權計劃資料」一節。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概無本公司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及

彼等之聯繫人士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

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須知會本公

司及聯交所之任何個人、家庭、法團及其他權益或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該等條文被當作或視為擁有之權益或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登

記於該條例規定存置之登記冊之任何個人、家族、公司及其他權益或淡倉，或根據

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任何個人、家族、公司及其他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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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

除於上文「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及淡倉」一節所披露

之權益外，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根據本公司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存置

之權益登記冊，以下企業於本公司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

3分部須向本公司披露之權益或淡倉︰

持有已發行 佔已發行股份

股東名稱 身分及權益性質 股份數目 概約百分比(1)

Superior Skill

International Limited 實益擁有人 296,495,623 35.11

Jet Link Group Limited 實益擁有人 69,722,663 8.26

耿洋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2) 受控制法團權益 69,722,663 8.26

奇朋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2) 受控制法團權益 69,722,663 8.26

附註︰

(1) 該百分比乃根據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之已發行股份總數（即844,559,841股）計

算。

(2) Jet Link Group Limited由耿洋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及奇朋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分別擁有60%及

40%權益。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耿洋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及奇朋投資股份有限公

司分別被視為於由Jet Link Group Limited持有之69,722,663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董事並無得悉任何其他人士於本公

司或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

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須作出披露之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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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公開售股前購股權計劃及購股權計劃資料

於二零零七年四月三日，本公司批准並採納首次公開售股前購股權計劃（「首次公開

售股前購股權計劃」），授權董事會可酌情於本公司股份上市前，向於授出購股權時

為本集團全職行政人員、董事及／或僱員之人士授出購股權。根據首次公開售股前

購股權計劃授出之購股權可認購之最高股份數目不得超過15,500,000股。

於二零零七年四月三日，本公司亦批准及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授

權董事會可酌情向於授出購股權時擔任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之行政人員、僱員、

董事（包括非執行董事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顧問、諮詢人及／或代理之人士授出購

股權。自本公司採納購股權計劃以來，並無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任何購股權。

於二零零七年四月十七日（「授出日期」），本公司根據首次公開售股前購股權計劃，

向林金村先生、周秋月女士、林元瑜先生、林薏竹女士、劉芳均女士、胡思蓉女士

及本集團其他僱員授出合共14,900,000份購股權，以認購股份。

根據首次公開售股前購股權計劃，授出之購股權須以下列方式分批歸屬予有關承受

人︰20%之購股權於授出日期首個週年日歸屬，行使價為每股0.465港元；20%之購

股權於授出日期第二個週年日歸屬（「第二批」），行使價為每股0.465港元；及60%之

購股權於授出日期第三個週年日歸屬（「第三批」），行使價為每股0.465港元。董事會

可根據由董事釐定有關承受人於緊接有關批次之購股權歸屬前一年之表現，全權酌

情上調或下調於第二批及第三批將予歸屬之購股權百分比。購股權可於二零零七年

四月十七日至二零一二年四月十六日購股權行使期間內任何時間全部或部分行使，

惟於歸屬日期後12個月屆滿之日前不得行使任何購股權。根據首次公開售股前購股

權計劃授予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之購股權數目詳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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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數目

董事／最高 於二零零七年

行政人員姓名 期內授出 期內行使 六月三十日

林金村先生 3,200,000 － 3,200,000

周秋月女士 2,300,000 － 2,300,000

林元瑜先生 1,900,000 － 1,900,000

林薏竹女士 900,000 － 900,000

劉芳均女士 900,000 － 900,000

胡思蓉女士 900,000 － 900,000

其他僱員 4,800,000 － 4,800,000

14,900,000 － 14,900,000

附註︰ 授出之購股權按「二項式」期權定價模式估計之公允價值於中期賬目附註16中披露。

除上文所述之購股權計劃外，於本期間內任何時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

訂立任何安排，致使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或任何彼等之配偶或未滿十八歲之子女可

藉購入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團之股份或債券而獲取利益，亦概無董事或最高行政人

員或任何彼等之配偶或未滿十八歲之子女獲授予任何權利認購本公司股權或債券或

行使任何有關權利。

股息

董事會已決議就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宣派中期股息每股3港仙，總額
為25,336,795.23港元（相等於約人民幣24,748,000元），將於二零零七年十月八日或
前後派發予於二零零七年十月三日營業日結束時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二十八日至二零零七年十月三日（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

理股份過戶登記，期間不會進行任何股份轉讓。為符合資格收取中期股息，所有過

戶文件連同相關之股票必須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二十七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交本公

司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室。股息單預期於二零零七年十月八日或前後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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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自上市日期起，本公司已採納載於上市規則附錄十之《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

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準則。經本公司進行查詢後，

所有董事已確認彼等自上市日期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一直遵守載於標準守則內

之規定準則。

企業管治

自上市日期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一直遵守載於上市規則附錄14《企業管
治常規守則》內之守則條文。

購入、出售或贖回本公司已上市證券

自上市日期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入、出售或

贖回本公司任何已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之審閱工作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全部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審核委員會與管理層

及本公司核數師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已審閱本集團採納之會計原則及常規，並與董事

討論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事宜，包括審閱本期間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賬目。

承董事會命

主席
林金村

香港，二零零七年九月十一日


